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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小 112 學年度臨時校務會議議程 

時間：112 年 4月 26 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校會議室 

主席：褚希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柏成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(略)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(略) 

參、上次會議重要事項執行情形(略) 

肆、報告事項 
 
伍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為修訂「本校校務會議組織章程及實施要點」部分條文修

正案【如附件一】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國民教育法於 112 年 6 月 21 日修正公布，第 19條第 2項增訂

學校應邀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。 

二、 學校有學生自治組織者，得優先邀請學生自治組織之代表；唯

受邀列席之學生並不計入校務會議開會額數，且學校已完成邀

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程序時，縱使該受邀請學生並未列席會

議，並不影響該次校務會議合法性。 

三、 本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教育局將依程序進行修訂，

於修訂完成前各校應依國民教育法規定辦理。 

四、 本次會議制定校務會議學生列席代表推派暫行辦法，爾後再依

局版校務會議實施要點修正 

決議： 

 

案由二：為修訂「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部分條文修正案

【如附件二】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臺北巿政府教育 113 年 2 月 17 日北市教學字第 1133038468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參酌教育部修正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

項」，修正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協助教師以符合教

育目的之方式教育及輔導學生，並更新公告於校網週知，以維



護師生的工作與受教學習權益。 

決議： 

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為修訂「本校校園安全檢查規定」【如附件三】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臺北巿政府教育 113 年 3 月 20 日北市教學字第 1133047463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依教育部

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及臺北巿信義

區福德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明確律定檢查處理

程序及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，期有效防制校園危安事件，特訂

定本規定。 

決議： 

 

七、散會(下午   時    分) 

  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小 112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單 

113 年 4 月 15 日 

提 案 單 位 總務處 

案   由 
國民教育法第 19 條修訂學校校務會議相關事項。 

 

說   明 

一、國民教育法於 112 年 6 月 21 日修正公布，第 19 條第 2項

增訂學校應邀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。 

二、學校有學生自治組織者，得優先邀請學生自治組織之代

表；唯受邀列席之學生並不計入校務會議開會額數，且學

校已完成邀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程序時，縱使該受邀請學

生並未列席會議，並不影響該次校務會議合法性。 

三、本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教育局將依程序進行

修訂，於修訂完成前各校應依國民教育法規定辦理。 

 

辦   法 

依說明三教育局刻正進行校務會議實施要點修正，爰於本次

會議制定校務會議學生列席代表推派暫行辦法，爾後再依局

版校務會議實施要點修正。 

承辦單位回覆

意見 

檢陳他校校務會議學生列席代表推派暫行辦法供參，敬請委

員討論。 

決   議 

 

※校務會議之提案，請於 113 年 4 月 16 日(星期二)16 時前，送交提案單至

文書組 

  



附件二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小 112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單 

113 年 4 月 16 日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 

案   由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經校

務會議通過 

 

說   明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輔導與管教學

生，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及教育部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

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，訂定本校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，積極維護學生之學

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且維護校園安全

與教學秩序。 

資料於會議時提供，修正條文如紅字加註底線。 

 

辦   法 

本案通過後，由學務處於網站公告。 

承辦單位回

覆意見 

 

決   議 

 

※校務會議之提案，請於 113 年 4 月 16 日(星期二)16 時前，送交提案單至

文書組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小 112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單 

113 年 4 月 18 日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 

案   由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檢查規定，經校務會議

通過。 

 

說   明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維護校園安全

及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依教育部「學校訂定教師

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及臺北巿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

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檢

查處理程序，期有效防制校園危安事件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 

辦   法 

本案通過後，由學務處於網站公告。 

承辦單位回

覆意見 

 

決   議 

 

 


